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6號

上  訴  人  陳麗紅  

訴訟代理人  謝佳蓁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蘋婉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

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129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3日向伊借

款新臺幣（下同）47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經伊應允而

於同日如數匯款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下稱被上訴人帳

戶），被上訴人並交付訴外人黃裕仁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

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伊作為擔保，詎被上訴人嗣竟藉

口黃裕仁始係借款人為由拒絕清償。又縱認黃裕仁為系爭借

款之借款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6日向伊取回系爭支票

時，已表示願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仍應負清償之

責。爰先位依民法第474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300條規定，

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

求：伊曾於111年間介紹黃裕仁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黃裕

仁已如期還款，系爭借款已是第二次介紹，上訴人知悉實際

借款人係黃裕仁，伊僅代黃裕仁收受系爭借款，伊與上訴人

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又黃裕仁拒不還款後，伊雖曾

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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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借款，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等語。【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及備位均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7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

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16至32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元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銀

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15

頁）。

　2.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將上訴人所匯之470萬元，連同其

所有之76萬元合計546萬元，一併匯至黃裕仁之帳戶（帳號

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93、227、267頁）。

　3.被上訴人有轉交系爭支票1紙予上訴人，用以擔保上訴人出

借之470萬元（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4.上訴人收受系爭支票後，先存入其在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陽信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

號，下稱上訴人帳戶）託收，嗣於屆期前，向陽信銀行取

回，並於112年4月16日將之交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

2年4月17日，將系爭支票存入其支票帳戶，於112年5月3日

經提示付款遭退票（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5.不論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兩造之間，或上訴

人與黃裕仁之間，兩造均同意系爭借款之清償日為112年5月

3日。

　6.兩造間曾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77至

91頁）。該對話內容中提及之朋友即為黃裕仁。

　7.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2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

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0建號建物，共同設定擔保債權85

4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同日，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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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房屋，共同設定擔保債權1,067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見原審卷第17、18頁）。

　8.兩造於112年6月6至9日間，有如上證1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

（見本院卷第203、207至245頁）。

　9.被上訴人曾委託他人書寫並親自簽名如上證2所示之書信

（下稱系爭書信）予黃裕仁（見本院卷第247、249頁）。

　10.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12日向臺南市○○區○○○○○○○0

00○○○○○○000號），調解結果未成立，如聲請調解筆

錄所載（見民調卷第5頁）。

　11.上訴人於111年12月20日匯款470萬元入林瑄萱（即黃裕仁

配偶）設在第一銀行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見原審

卷第63頁）。屆期後，被上訴人有轉交黃裕仁或林瑄萱開

立之支票清償上訴人500萬元。

　12.兩造於111年12月18至20日有如被證1所示Line對話內容

（見原審卷第53至61頁）。

　13.被上訴人與黃裕仁於111年12月19、20日、112年3月3日，

有如被證2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65至75頁）。

　14.兩造有如原證5至10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131

至149、273至321頁）。

　15.被上訴人曾對上訴人及訴外人王鍵堯、林世安、蘇漢文、

陳大賢提起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於113年7月19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838號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見本院卷第259至262頁）。

　㈡兩造之爭執事項：

　1.先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

與上訴人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2.備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表示願承擔黃裕仁

向上訴人借貸之470萬元債務，而與上訴人間有債務承擔之

法律關係存在？

　3.上訴人先位依消費借貸、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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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存在：

　1.按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貸，謂當事人一方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

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亦為民法第474條第1

項所明定。是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

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

始得當之。又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

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

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

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向其借款未還，惟為被上訴人執前詞否認，

自應由上訴人就消費借貸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

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2.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所示，上訴人固有於112年3月3日匯款

470萬至系爭被上訴人帳戶，並有陽信銀行匯款收執聯為憑

（見原審卷第15頁）。惟衡以一般人匯款之原因多端，可能

是借款或代收款等不一而足，而被上訴人辯稱其係為黃裕仁

代收系爭借款，佐以被上訴人收受上訴人之匯款後，同日隨

即將之轉匯給黃裕仁，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並有國

泰世華銀行存款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3頁），堪認被

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自無從逕依上訴人有將系爭借款匯入

被上訴人帳戶之事實，即認兩造間有借貸之合意。

　3.參酌上訴人於匯款前，兩造於112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2日間

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6所

示，觀諸被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向上訴人表示：「上次化妝

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兩個月利息3分OK嗎？」，上訴人

回稱：「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知道你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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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嗎」等語（見原審卷第77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

訴人表示借款人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且由兩造之對

話脈絡觀察，被上訴人均居中聯絡、詢問其朋友何時要錢，

上訴人何時可以匯款，益證上訴人知悉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之

朋友，而非被上訴人本人甚明。另被上訴人於匯款前1日，

曾傳送系爭支票照片予上訴人，並向上訴人陳稱：「剛拿給

我」等語（即附表一編號3，見原審卷第83頁），而系爭支

票之發票人記載為「黃裕仁」，嗣被上訴人傳送其國泰世華

銀行帳戶供上訴人匯款，上訴人提出疑義，被上訴人則回

稱：「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我這邊再扣掉

他今天調的130，其餘的部分我再匯給他」、「因為我要直

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國泰對國泰比較快」等語（見原審

卷第87、89頁），顯見上訴人亦知悉借款人是「黃裕仁」，

僅將系爭借款匯至被上訴人帳戶，再由被上訴人連同其借給

黃裕仁之款項，一併由被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帳戶匯至黃裕仁

之國泰世華帳戶。準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之借款人為被

上訴人云云，核與上開客觀事證不符，難認可採。

　4.上訴人雖另主張其不知悉所謂「化妝品朋友」即為黃裕仁，

無從與黃裕仁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傳送予上

訴人之系爭支票其發票人載明為黃裕仁乙情，業如前述，顯

見上訴人已知悉或可得知悉借款人即為黃裕仁。且縱使上訴

人不知黃裕仁為借款人，因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

款人為其友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仍無從以此反推被上訴

人即為借款人，是上訴人執此主張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

關係，尚非可採。

　5.上訴人雖又提出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書信（見本院

卷第247、249頁），並據此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已自

承以其自身之信用向上訴人借款云云。查被上訴人於系爭書

信中固載明：「當初因為我信任你（即黃裕仁），幫你用我

的名義和信用去跟『朋友』調借現金」、「這些債務我是用

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記得先趕快處理即將到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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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私自匯到我的帳戶來或跟我聯絡」等語（見本院卷第24

7頁），惟被上訴人並未表明上開所稱之「朋友」係指上訴

人，亦難認該書信中所稱借款即為系爭借款，況被上訴人所

稱「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等語，依其文義，僅是上

訴人「以信用擔保，幫黃裕仁借錢」，無從逕解為被上訴人

已自承為借款人。再細繹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載明：「請

你務必主動跟我聯絡，先處理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

這很緊急，你也知道他們背後身分背景，你卻讓我獨自面對

他們的施壓跟逼迫，我快招架不住了，那5/3、5/4的票期快

到了，請你趕快出來，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

們的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由被上訴人促請

黃裕仁「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紅姐的50

0萬和春董的300萬）的債務」等語，益證黃裕仁始為系爭借

款之借款人。是上訴人持系爭書信主張被上訴人已自承兩造

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云云，亦非可採。

　6.上訴人雖另提出證人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佐證其主張被上

訴人為借款人乙節為真。惟觀諸邱千華於本院證稱：

「（問：在接聽電話中，有無聽到被上訴人承認有向上訴人

借款470萬元？）有」、「（問：就你接觸過程中，被上訴

人在上海的對話及在咖啡廳均有承認有欠款470萬元，且願

意清償？）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均係緊跟

在問話者之後之簡短回答，不能排除已受問題（即被上訴人

有承認借款？）之污染。反觀邱千華為該等證詞前，其完整

之證述為：「上訴人年紀大，手機開擴音，被上訴人一直

哭，一直跟上訴人說會負責，會出售賓士車償還給上訴人，

又說一直找不到黃裕仁，有拜託人一直找，一直跟上訴人說

不好意思，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7

4頁）。本院審酌邱千華證稱「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

等語時，係依其自由意志、前後連貫之陳述，相較之下，受

誘導之可能性較低，可信度極高，故邱千華之證詞既前後不

一而有瑕疵，尚無從採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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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上訴人復雖主張兩造嗣於112年6月7日商談和解並達成協

議，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願以440

萬元清償，並援引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及提出兩造間自112

年6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及和解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03

至245、253、254頁）。就此，被上訴人雖不否認兩造有於1

12年6月7日見面協商，惟否認兩造有達成清償之共識。經

查：

　⑴邱千華於本院固證稱：兩造、洪麗雪及我於112年6月7日，

在咖啡廳洽談，兩造有達成共識，由被上訴人以總額440萬

元清償，並以建設公司股權350萬元及現金90萬元償還，90

萬元部分則無息每月給付1萬元，當時未簽署任何文件，事

後請律師擬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覺得系爭

和解書第3、4點要假扣押上訴人在國泰壽險公司的薪資，很

丟臉，不想簽，後來上訴人又接到被上訴人提出的刑事告訴

狀，兩造才沒有簽立成功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

惟參酌被上訴人於同年月3日之Line訊息中猶對上訴人表

示：「是黃裕仁欠你錢，不是我欠你的錢，我也被黃裕仁跳

票，被他欠錢。我跟你一樣都是受害者，我們共同找他，本

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97頁），佐以

邱千華於本院另證稱：我當時就跟被上訴人說他有向上訴人

借款，但被上訴人一直說是他幫黃裕仁向上訴人借的等語

（見本院卷第179頁），且陪同被上訴人到咖啡廳協商之證

人洪麗雪於本院亦證稱：上訴人找人到被上訴人公司威脅，

被上訴人害怕，要我陪同她出面與上訴人在咖啡廳商談，上

訴人當時叫被上訴人給現金90萬元及投資地產公司的350萬

元讓給上訴人，被上訴人沒有答應，因為錢不是被上訴人拿

去使用，當天也沒有相約要去寫和解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8

0至184頁）。顯見被上訴人始終堅決否認其為借款人，衡情

被上訴人於咖啡廳突然改變態度，轉向上訴人承認其為借款

人之可能性不高，則上訴人援引邱千華之證詞佐證兩造於商

談時，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云云，尚難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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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再檢視上訴人於兩造協商前，其委由律師草擬之協議書內容

載明：「立協議書人因甲方（即被上訴人）介紹第三人黃裕

仁向乙方（即上訴人）貸款47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51

頁），對照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和解書則記載：「因乙方

（即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向甲方無息借款470萬元…並

提供以黃裕仁為發票人之支票供擔保」等語（見本院卷第25

3頁），足認兩造所提出之償還版本中，有關借款人究為何

人乙節，存有明顯歧異。且從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

ne訊息內容觀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系爭和解書之第

3、4、5點刪除（見本院卷第211、233頁），既未獲上訴人

同意，兩造嗣未簽署系爭和解書，此為兩造所不爭。而衡以

當事人於商討和解過程中，互為讓步為常態，然兩造既未簽

署系爭和解書，系爭和解書之內容即不得拘束兩造，上訴人

事後自不得再執系爭和解書之部分內容（即和解書前言載明

被上訴人為借款人部分），佐證被上訴人已自承其為借款人

之事實。

　8.綜上，本件由兩造自112年2月27日至3月2日之Line對話內

容，可認上訴人知悉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且被上訴

人於系爭書信中僅表示係以其信用作為借款之擔保，並未承

認其為借款人，另邱千華之證詞前後不一並與常情有悖，無

從逕信，且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不得僅以部分和解書

之內容認定被上訴人已自認為借款人。是本件依上訴人之舉

證，無從證明被上訴人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其先位依消費

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自無理

由。

　㈡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

存在：

　1.按債務承擔，不論為免責的債務承擔或約定之併存的債務承

擔 (重疊的債務承擔) ，均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

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苟無該承擔債務之合致意

思表示，縱第三人基於其他原因，須對債權人為給付，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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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債務承擔（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71號、86年度

台上字第2700號裁判意旨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取回，並以執票人及債

權人身分向銀行提示，佐以被上訴人於原法院陳稱其向上訴

人取回系爭支票，是為了有法律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

足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之意思云云。惟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

爭借款，始取回系爭支票，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經

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所示，被上訴人雖於112年4月16

日，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惟在欠缺其他證據佐證情況

下，尚難遽以該事實即可推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債務

之意思表示。再被上訴人就其為何取回系爭支票乙節，於原

法院固陳稱：這樣才有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等語（見原

審卷第163頁），惟對照其於同日亦陳稱：一開始是上訴人

拿到支票後存入自己陽信銀行帳戶中，4月間，黃裕仁向兩

造說付不出來，兩造協商後，由上訴人提出其向銀行收回，

由被上訴人存入自己帳戶中，被上訴人認為是自己介紹上訴

人與黃裕仁認識，有道義責任向黃裕仁要錢，所以協助上訴

人向黃裕仁討回欠款，請黃裕仁分別向兩造還錢等語（見原

審卷第163頁），可見被上訴人所述其「有理由」向黃裕仁

要錢，應指其有正當理由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索債，並無為

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

　3.參酌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0日之Line對話內容，被上

訴人取回系爭支票後，於屆期前，仍傳送「他就是跟我們借

錢的黃裕仁」等語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2頁）；另於同

年5月7日再傳送：「因為我介紹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錢，也

造成我的困擾，現在也擔心害怕我自己本身借給他的錢也拿

不回來…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

對你付出誠意…假如不滿意，你自己再去找黃裕仁處理…」

等語之Line訊息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9頁），均足認被

上訴人僅為履行其作為介紹人之道義責任，而願意對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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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訴人為部分給付，且仍保留上訴人對黃裕仁索討債務之

權利，並未有移轉承擔該債務之意思，依上說明，自非屬債

務承擔。是本件上訴人之上開舉證，亦無從證明兩造間就系

爭借款，有成立債務承擔之契約，其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先、

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47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

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曾鴻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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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葉宥鈞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裕仁簽發之支票（即系爭支票，見原審卷第181頁）

編號 發票人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面額

(新臺幣)

01 黃裕仁 112年5月3日 QA0000000 500萬元

附表二：兩造之Line訊息內容

編號  日　　　期 　內　　　　　　　　　　　　　　　　容

01 112年2月27日

（原審卷第77

頁）

被上訴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

　　　　　兩個月利息3分OK嗎？

上訴人：多少

被上訴人：一樣500

上訴人：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

　　　　知道你朋友OK嗎

被上訴人：我問一下

被上訴人：他問什麼時候可以匯呢？

上訴人：如果要的話星期五

被上訴人：禮拜五可以滙的意思嗎？

02 112年2月28日 上訴人：星期五可以滙

被上訴人：我再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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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卷第7

9、81頁）

被上訴人：你大概幾點？我先一併跟他講

上訴人：1點

被上訴人：那到他那邊不就大概兩點

被上訴人：我朋友說OK那可以的話看可不可以

　　　　　早一點比較不會那麼趕

被上訴人：所以你直接一樣內扣滙470萬就好

上訴人：我12點去弄他應該一點就會收到了

03 112年3月2日

（原審卷第83

至89頁）

被上訴人：（傳送系爭支票照片）

被上訴人：（傳送被上訴人帳戶存摺封面照

　　　　　 片）

被上訴人：紅姐，明天滙到我這個國泰世華帳

　　　　　戶就可以了

上訴人：（回覆被上訴人帳戶照片）這個是匯

　　　　 款100嗎

被上訴人：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

　　　　　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

　　　　　的部分我再匯給他

被上訴人：所以你這邊一樣就是直接匯470萬

　　　　　過來就好了

上訴人：了解

被上訴人：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

　　　　　國泰對國泰比較快

上訴人：我懂

被上訴人：那假如有什麼臨時狀況的話，我來

　　　　　處理比較快不用再透過第三方

被上訴人：他是想怕上次這種情形

04 112年5月7日

（原審卷第14

9、 273至 277

頁）

被上訴人：「…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

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就上次跟你

提到的那個方式、我現在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

我在蔣董那邊投資、用這筆錢處理完畢、連我

未來比較大的收入可以支付未來的負債、我都

願意轉讓給你、償還黃裕仁跟你借的這一筆資

金、這是我可以幫黃裕仁償還的最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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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把這一筆黃裕仁跟你借款的470萬元就

這樣道義上處理完畢...」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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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6號
上  訴  人  陳麗紅  
訴訟代理人  謝佳蓁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蘋婉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129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3日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47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經伊應允而於同日如數匯款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下稱被上訴人帳戶），被上訴人並交付訴外人黃裕仁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伊作為擔保，詎被上訴人嗣竟藉口黃裕仁始係借款人為由拒絕清償。又縱認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6日向伊取回系爭支票時，已表示願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仍應負清償之責。爰先位依民法第474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300條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求：伊曾於111年間介紹黃裕仁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黃裕仁已如期還款，系爭借款已是第二次介紹，上訴人知悉實際借款人係黃裕仁，伊僅代黃裕仁收受系爭借款，伊與上訴人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又黃裕仁拒不還款後，伊雖曾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爭借款，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及備位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16至32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元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15頁）。
　2.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將上訴人所匯之470萬元，連同其所有之76萬元合計546萬元，一併匯至黃裕仁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93、227、267頁）。
　3.被上訴人有轉交系爭支票1紙予上訴人，用以擔保上訴人出借之470萬元（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4.上訴人收受系爭支票後，先存入其在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下稱上訴人帳戶）託收，嗣於屆期前，向陽信銀行取回，並於112年4月16日將之交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7日，將系爭支票存入其支票帳戶，於112年5月3日經提示付款遭退票（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5.不論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兩造之間，或上訴人與黃裕仁之間，兩造均同意系爭借款之清償日為112年5月3日。
　6.兩造間曾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77至91頁）。該對話內容中提及之朋友即為黃裕仁。
　7.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2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0建號建物，共同設定擔保債權854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同日，又以上開房屋，共同設定擔保債權1,067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見原審卷第17、18頁）。
　8.兩造於112年6月6至9日間，有如上證1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203、207至245頁）。
　9.被上訴人曾委託他人書寫並親自簽名如上證2所示之書信（下稱系爭書信）予黃裕仁（見本院卷第247、249頁）。
　10.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12日向臺南市○○區○○○○○○○000○○○○○○000號），調解結果未成立，如聲請調解筆錄所載（見民調卷第5頁）。
　11.上訴人於111年12月20日匯款470萬元入林瑄萱（即黃裕仁配偶）設在第一銀行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見原審卷第63頁）。屆期後，被上訴人有轉交黃裕仁或林瑄萱開立之支票清償上訴人500萬元。
　12.兩造於111年12月18至20日有如被證1所示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53至61頁）。
　13.被上訴人與黃裕仁於111年12月19、20日、112年3月3日，有如被證2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65至75頁）。
　14.兩造有如原證5至10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131至149、273至321頁）。
　15.被上訴人曾對上訴人及訴外人王鍵堯、林世安、蘇漢文、陳大賢提起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7月19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838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259至262頁）。
　㈡兩造之爭執事項：
　1.先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與上訴人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2.備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表示願承擔黃裕仁向上訴人借貸之470萬元債務，而與上訴人間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存在？
　3.上訴人先位依消費借貸、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1.按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貸，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亦為民法第474條第1項所明定。是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又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其借款未還，惟為被上訴人執前詞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消費借貸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2.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所示，上訴人固有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至系爭被上訴人帳戶，並有陽信銀行匯款收執聯為憑（見原審卷第15頁）。惟衡以一般人匯款之原因多端，可能是借款或代收款等不一而足，而被上訴人辯稱其係為黃裕仁代收系爭借款，佐以被上訴人收受上訴人之匯款後，同日隨即將之轉匯給黃裕仁，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並有國泰世華銀行存款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3頁），堪認被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自無從逕依上訴人有將系爭借款匯入被上訴人帳戶之事實，即認兩造間有借貸之合意。
　3.參酌上訴人於匯款前，兩造於112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2日間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6所示，觀諸被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向上訴人表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兩個月利息3分OK嗎？」，上訴人回稱：「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知道你朋友OK嗎」等語（見原審卷第77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款人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且由兩造之對話脈絡觀察，被上訴人均居中聯絡、詢問其朋友何時要錢，上訴人何時可以匯款，益證上訴人知悉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之朋友，而非被上訴人本人甚明。另被上訴人於匯款前1日，曾傳送系爭支票照片予上訴人，並向上訴人陳稱：「剛拿給我」等語（即附表一編號3，見原審卷第83頁），而系爭支票之發票人記載為「黃裕仁」，嗣被上訴人傳送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供上訴人匯款，上訴人提出疑義，被上訴人則回稱：「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的部分我再匯給他」、「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國泰對國泰比較快」等語（見原審卷第87、89頁），顯見上訴人亦知悉借款人是「黃裕仁」，僅將系爭借款匯至被上訴人帳戶，再由被上訴人連同其借給黃裕仁之款項，一併由被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帳戶匯至黃裕仁之國泰世華帳戶。準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之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云云，核與上開客觀事證不符，難認可採。
　4.上訴人雖另主張其不知悉所謂「化妝品朋友」即為黃裕仁，無從與黃裕仁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傳送予上訴人之系爭支票其發票人載明為黃裕仁乙情，業如前述，顯見上訴人已知悉或可得知悉借款人即為黃裕仁。且縱使上訴人不知黃裕仁為借款人，因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款人為其友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仍無從以此反推被上訴人即為借款人，是上訴人執此主張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尚非可採。
　5.上訴人雖又提出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書信（見本院卷第247、249頁），並據此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已自承以其自身之信用向上訴人借款云云。查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固載明：「當初因為我信任你（即黃裕仁），幫你用我的名義和信用去跟『朋友』調借現金」、「這些債務我是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記得先趕快處理即將到的票款，私自匯到我的帳戶來或跟我聯絡」等語（見本院卷第247頁），惟被上訴人並未表明上開所稱之「朋友」係指上訴人，亦難認該書信中所稱借款即為系爭借款，況被上訴人所稱「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等語，依其文義，僅是上訴人「以信用擔保，幫黃裕仁借錢」，無從逕解為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再細繹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載明：「請你務必主動跟我聯絡，先處理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這很緊急，你也知道他們背後身分背景，你卻讓我獨自面對他們的施壓跟逼迫，我快招架不住了，那5/3、5/4的票期快到了，請你趕快出來，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的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由被上訴人促請黃裕仁「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的債務」等語，益證黃裕仁始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是上訴人持系爭書信主張被上訴人已自承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云云，亦非可採。
　6.上訴人雖另提出證人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佐證其主張被上訴人為借款人乙節為真。惟觀諸邱千華於本院證稱：「（問：在接聽電話中，有無聽到被上訴人承認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有」、「（問：就你接觸過程中，被上訴人在上海的對話及在咖啡廳均有承認有欠款470萬元，且願意清償？）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均係緊跟在問話者之後之簡短回答，不能排除已受問題（即被上訴人有承認借款？）之污染。反觀邱千華為該等證詞前，其完整之證述為：「上訴人年紀大，手機開擴音，被上訴人一直哭，一直跟上訴人說會負責，會出售賓士車償還給上訴人，又說一直找不到黃裕仁，有拜託人一直找，一直跟上訴人說不好意思，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74頁）。本院審酌邱千華證稱「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時，係依其自由意志、前後連貫之陳述，相較之下，受誘導之可能性較低，可信度極高，故邱千華之證詞既前後不一而有瑕疵，尚無從採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7.上訴人復雖主張兩造嗣於112年6月7日商談和解並達成協議，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願以440萬元清償，並援引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及提出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及和解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03至245、253、254頁）。就此，被上訴人雖不否認兩造有於112年6月7日見面協商，惟否認兩造有達成清償之共識。經查：
　⑴邱千華於本院固證稱：兩造、洪麗雪及我於112年6月7日，在咖啡廳洽談，兩造有達成共識，由被上訴人以總額440萬元清償，並以建設公司股權350萬元及現金90萬元償還，90萬元部分則無息每月給付1萬元，當時未簽署任何文件，事後請律師擬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覺得系爭和解書第3、4點要假扣押上訴人在國泰壽險公司的薪資，很丟臉，不想簽，後來上訴人又接到被上訴人提出的刑事告訴狀，兩造才沒有簽立成功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惟參酌被上訴人於同年月3日之Line訊息中猶對上訴人表示：「是黃裕仁欠你錢，不是我欠你的錢，我也被黃裕仁跳票，被他欠錢。我跟你一樣都是受害者，我們共同找他，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97頁），佐以邱千華於本院另證稱：我當時就跟被上訴人說他有向上訴人借款，但被上訴人一直說是他幫黃裕仁向上訴人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且陪同被上訴人到咖啡廳協商之證人洪麗雪於本院亦證稱：上訴人找人到被上訴人公司威脅，被上訴人害怕，要我陪同她出面與上訴人在咖啡廳商談，上訴人當時叫被上訴人給現金90萬元及投資地產公司的350萬元讓給上訴人，被上訴人沒有答應，因為錢不是被上訴人拿去使用，當天也沒有相約要去寫和解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4頁）。顯見被上訴人始終堅決否認其為借款人，衡情被上訴人於咖啡廳突然改變態度，轉向上訴人承認其為借款人之可能性不高，則上訴人援引邱千華之證詞佐證兩造於商談時，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云云，尚難憑信。
　⑵再檢視上訴人於兩造協商前，其委由律師草擬之協議書內容載明：「立協議書人因甲方（即被上訴人）介紹第三人黃裕仁向乙方（即上訴人）貸款47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51頁），對照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和解書則記載：「因乙方（即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向甲方無息借款470萬元…並提供以黃裕仁為發票人之支票供擔保」等語（見本院卷第253頁），足認兩造所提出之償還版本中，有關借款人究為何人乙節，存有明顯歧異。且從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觀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系爭和解書之第3、4、5點刪除（見本院卷第211、233頁），既未獲上訴人同意，兩造嗣未簽署系爭和解書，此為兩造所不爭。而衡以當事人於商討和解過程中，互為讓步為常態，然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系爭和解書之內容即不得拘束兩造，上訴人事後自不得再執系爭和解書之部分內容（即和解書前言載明被上訴人為借款人部分），佐證被上訴人已自承其為借款人之事實。
　8.綜上，本件由兩造自112年2月27日至3月2日之Line對話內容，可認上訴人知悉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且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僅表示係以其信用作為借款之擔保，並未承認其為借款人，另邱千華之證詞前後不一並與常情有悖，無從逕信，且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不得僅以部分和解書之內容認定被上訴人已自認為借款人。是本件依上訴人之舉證，無從證明被上訴人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其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自無理由。
　㈡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存在：
　1.按債務承擔，不論為免責的債務承擔或約定之併存的債務承擔 (重疊的債務承擔) ，均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苟無該承擔債務之合致意思表示，縱第三人基於其他原因，須對債權人為給付，自非屬於債務承擔（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71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裁判意旨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取回，並以執票人及債權人身分向銀行提示，佐以被上訴人於原法院陳稱其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是為了有法律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之意思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爭借款，始取回系爭支票，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經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所示，被上訴人雖於112年4月16日，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惟在欠缺其他證據佐證情況下，尚難遽以該事實即可推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表示。再被上訴人就其為何取回系爭支票乙節，於原法院固陳稱：這樣才有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63頁），惟對照其於同日亦陳稱：一開始是上訴人拿到支票後存入自己陽信銀行帳戶中，4月間，黃裕仁向兩造說付不出來，兩造協商後，由上訴人提出其向銀行收回，由被上訴人存入自己帳戶中，被上訴人認為是自己介紹上訴人與黃裕仁認識，有道義責任向黃裕仁要錢，所以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討回欠款，請黃裕仁分別向兩造還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63頁），可見被上訴人所述其「有理由」向黃裕仁要錢，應指其有正當理由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索債，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
　3.參酌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0日之Line對話內容，被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後，於屆期前，仍傳送「他就是跟我們借錢的黃裕仁」等語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2頁）；另於同年5月7日再傳送：「因為我介紹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錢，也造成我的困擾，現在也擔心害怕我自己本身借給他的錢也拿不回來…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假如不滿意，你自己再去找黃裕仁處理…」等語之Line訊息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9頁），均足認被上訴人僅為履行其作為介紹人之道義責任，而願意對債權人即上訴人為部分給付，且仍保留上訴人對黃裕仁索討債務之權利，並未有移轉承擔該債務之意思，依上說明，自非屬債務承擔。是本件上訴人之上開舉證，亦無從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成立債務承擔之契約，其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先、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47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曾鴻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宥鈞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裕仁簽發之支票（即系爭支票，見原審卷第181頁）

		


		


		


		




		編號

		發票人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面額
(新臺幣)



		01

		黃裕仁

		112年5月3日

		QA0000000

		500萬元









		附表二：兩造之Line訊息內容

		


		




		編號

		 日　　　期

		　內　　　　　　　　　　　　　　　　容



		01

		112年2月27日
（原審卷第77頁）

		被上訴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
　　　　　兩個月利息3分OK嗎？
上訴人：多少
被上訴人：一樣500
上訴人：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
　　　　知道你朋友OK嗎
被上訴人：我問一下
被上訴人：他問什麼時候可以匯呢？
上訴人：如果要的話星期五
被上訴人：禮拜五可以滙的意思嗎？



		02

		112年2月28日
（原審卷第79、81頁）

		上訴人：星期五可以滙
被上訴人：我再跟他說
被上訴人：你大概幾點？我先一併跟他講
上訴人：1點
被上訴人：那到他那邊不就大概兩點
被上訴人：我朋友說OK那可以的話看可不可以
　　　　　早一點比較不會那麼趕
被上訴人：所以你直接一樣內扣滙470萬就好
上訴人：我12點去弄他應該一點就會收到了



		03

		112年3月2日
（原審卷第83至89頁）

		被上訴人：（傳送系爭支票照片）
被上訴人：（傳送被上訴人帳戶存摺封面照
　　　　　 片）
被上訴人：紅姐，明天滙到我這個國泰世華帳
　　　　　戶就可以了
上訴人：（回覆被上訴人帳戶照片）這個是匯
　　　　 款100嗎
被上訴人：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
　　　　　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
　　　　　的部分我再匯給他
被上訴人：所以你這邊一樣就是直接匯470萬
　　　　　過來就好了
上訴人：了解
被上訴人：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
　　　　　國泰對國泰比較快
上訴人：我懂
被上訴人：那假如有什麼臨時狀況的話，我來
　　　　　處理比較快不用再透過第三方
被上訴人：他是想怕上次這種情形



		04

		112年5月7日
（原審卷第149、273至277頁）

		被上訴人：「…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就上次跟你提到的那個方式、我現在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我在蔣董那邊投資、用這筆錢處理完畢、連我未來比較大的收入可以支付未來的負債、我都願意轉讓給你、償還黃裕仁跟你借的這一筆資金、這是我可以幫黃裕仁償還的最大能力了...就把這一筆黃裕仁跟你借款的470萬元就這樣道義上處理完畢...」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6號
上  訴  人  陳麗紅  
訴訟代理人  謝佳蓁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蘋婉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
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129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3日向伊借
    款新臺幣（下同）47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經伊應允而
    於同日如數匯款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下稱被上訴人帳戶）
    ，被上訴人並交付訴外人黃裕仁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票1
    紙（下稱系爭支票）予伊作為擔保，詎被上訴人嗣竟藉口黃
    裕仁始係借款人為由拒絕清償。又縱認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
    借款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6日向伊取回系爭支票時，已
    表示願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仍應負清償之責。爰先
    位依民法第474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300條規定，求為判命
    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
    求：伊曾於111年間介紹黃裕仁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黃裕
    仁已如期還款，系爭借款已是第二次介紹，上訴人知悉實際
    借款人係黃裕仁，伊僅代黃裕仁收受系爭借款，伊與上訴人
    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又黃裕仁拒不還款後，伊雖曾
    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
    爭借款，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等語。【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及備位均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7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
    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16至32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元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銀
    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15頁）
    。
　2.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將上訴人所匯之470萬元，連同其
    所有之76萬元合計546萬元，一併匯至黃裕仁之帳戶（帳號
    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93、227、267頁）。
　3.被上訴人有轉交系爭支票1紙予上訴人，用以擔保上訴人出
    借之470萬元（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4.上訴人收受系爭支票後，先存入其在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陽信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
    ，下稱上訴人帳戶）託收，嗣於屆期前，向陽信銀行取回，
    並於112年4月16日將之交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
    月17日，將系爭支票存入其支票帳戶，於112年5月3日經提
    示付款遭退票（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5.不論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兩造之間，或上訴
    人與黃裕仁之間，兩造均同意系爭借款之清償日為112年5月
    3日。
　6.兩造間曾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77至
    91頁）。該對話內容中提及之朋友即為黃裕仁。
　7.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2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
    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0建號建物，共同設定擔保債權854萬
    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同日，又以上開
    房屋，共同設定擔保債權1,067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
    押權予星展銀行（見原審卷第17、18頁）。
　8.兩造於112年6月6至9日間，有如上證1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
    （見本院卷第203、207至245頁）。
　9.被上訴人曾委託他人書寫並親自簽名如上證2所示之書信（
    下稱系爭書信）予黃裕仁（見本院卷第247、249頁）。
　10.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12日向臺南市○○區○○○○○○○000○○○○○○0
     00號），調解結果未成立，如聲請調解筆錄所載（見民調
     卷第5頁）。
　11.上訴人於111年12月20日匯款470萬元入林瑄萱（即黃裕仁
     配偶）設在第一銀行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見原審
     卷第63頁）。屆期後，被上訴人有轉交黃裕仁或林瑄萱開
     立之支票清償上訴人500萬元。
　12.兩造於111年12月18至20日有如被證1所示Line對話內容（
     見原審卷第53至61頁）。
　13.被上訴人與黃裕仁於111年12月19、20日、112年3月3日，
     有如被證2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65至75頁）。
　14.兩造有如原證5至10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131
     至149、273至321頁）。
　15.被上訴人曾對上訴人及訴外人王鍵堯、林世安、蘇漢文、
     陳大賢提起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於113年7月19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838號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見本院卷第259至262頁）。
　㈡兩造之爭執事項：
　1.先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
    與上訴人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2.備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表示願承擔黃裕仁
    向上訴人借貸之470萬元債務，而與上訴人間有債務承擔之
    法律關係存在？
　3.上訴人先位依消費借貸、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存在：
　1.按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貸，謂當事人一方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
    、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亦為民法第474條第1項
    所明定。是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
    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
    得當之。又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
    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
    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
    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
    主張被上訴人向其借款未還，惟為被上訴人執前詞否認，自
    應由上訴人就消費借貸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交
    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2.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所示，上訴人固有於112年3月3日匯款
    470萬至系爭被上訴人帳戶，並有陽信銀行匯款收執聯為憑
    （見原審卷第15頁）。惟衡以一般人匯款之原因多端，可能
    是借款或代收款等不一而足，而被上訴人辯稱其係為黃裕仁
    代收系爭借款，佐以被上訴人收受上訴人之匯款後，同日隨
    即將之轉匯給黃裕仁，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並有國
    泰世華銀行存款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3頁），堪認被
    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自無從逕依上訴人有將系爭借款匯入
    被上訴人帳戶之事實，即認兩造間有借貸之合意。
　3.參酌上訴人於匯款前，兩造於112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2日間
    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6所
    示，觀諸被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向上訴人表示：「上次化妝
    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兩個月利息3分OK嗎？」，上訴人
    回稱：「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知道你朋友
    OK嗎」等語（見原審卷第77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
    訴人表示借款人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且由兩造之對
    話脈絡觀察，被上訴人均居中聯絡、詢問其朋友何時要錢，
    上訴人何時可以匯款，益證上訴人知悉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之
    朋友，而非被上訴人本人甚明。另被上訴人於匯款前1日，
    曾傳送系爭支票照片予上訴人，並向上訴人陳稱：「剛拿給
    我」等語（即附表一編號3，見原審卷第83頁），而系爭支
    票之發票人記載為「黃裕仁」，嗣被上訴人傳送其國泰世華
    銀行帳戶供上訴人匯款，上訴人提出疑義，被上訴人則回稱
    ：「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我這邊再扣掉他
    今天調的130，其餘的部分我再匯給他」、「因為我要直接
    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國泰對國泰比較快」等語（見原審卷
    第87、89頁），顯見上訴人亦知悉借款人是「黃裕仁」，僅
    將系爭借款匯至被上訴人帳戶，再由被上訴人連同其借給黃
    裕仁之款項，一併由被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帳戶匯至黃裕仁之
    國泰世華帳戶。準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之借款人為被上
    訴人云云，核與上開客觀事證不符，難認可採。
　4.上訴人雖另主張其不知悉所謂「化妝品朋友」即為黃裕仁，
    無從與黃裕仁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傳送予上
    訴人之系爭支票其發票人載明為黃裕仁乙情，業如前述，顯
    見上訴人已知悉或可得知悉借款人即為黃裕仁。且縱使上訴
    人不知黃裕仁為借款人，因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
    款人為其友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仍無從以此反推被上訴
    人即為借款人，是上訴人執此主張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
    關係，尚非可採。
　5.上訴人雖又提出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書信（見本院
    卷第247、249頁），並據此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已自
    承以其自身之信用向上訴人借款云云。查被上訴人於系爭書
    信中固載明：「當初因為我信任你（即黃裕仁），幫你用我
    的名義和信用去跟『朋友』調借現金」、「這些債務我是用我
    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記得先趕快處理即將到的票款
    ，私自匯到我的帳戶來或跟我聯絡」等語（見本院卷第247
    頁），惟被上訴人並未表明上開所稱之「朋友」係指上訴人
    ，亦難認該書信中所稱借款即為系爭借款，況被上訴人所稱
    「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等語，依其文義，僅是上訴
    人「以信用擔保，幫黃裕仁借錢」，無從逕解為被上訴人已
    自承為借款人。再細繹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載明：「請你
    務必主動跟我聯絡，先處理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這
    很緊急，你也知道他們背後身分背景，你卻讓我獨自面對他
    們的施壓跟逼迫，我快招架不住了，那5/3、5/4的票期快到
    了，請你趕快出來，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
    的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由被上訴人促請黃裕
    仁「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紅姐的500萬
    和春董的300萬）的債務」等語，益證黃裕仁始為系爭借款
    之借款人。是上訴人持系爭書信主張被上訴人已自承兩造間
    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云云，亦非可採。
　6.上訴人雖另提出證人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佐證其主張被上
    訴人為借款人乙節為真。惟觀諸邱千華於本院證稱：「（問
    ：在接聽電話中，有無聽到被上訴人承認有向上訴人借款47
    0萬元？）有」、「（問：就你接觸過程中，被上訴人在上
    海的對話及在咖啡廳均有承認有欠款470萬元，且願意清償
    ？）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均係緊跟在問話
    者之後之簡短回答，不能排除已受問題（即被上訴人有承認
    借款？）之污染。反觀邱千華為該等證詞前，其完整之證述
    為：「上訴人年紀大，手機開擴音，被上訴人一直哭，一直
    跟上訴人說會負責，會出售賓士車償還給上訴人，又說一直
    找不到黃裕仁，有拜託人一直找，一直跟上訴人說不好意思
    ，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74頁）。
    本院審酌邱千華證稱「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時，
    係依其自由意志、前後連貫之陳述，相較之下，受誘導之可
    能性較低，可信度極高，故邱千華之證詞既前後不一而有瑕
    疵，尚無從採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7.上訴人復雖主張兩造嗣於112年6月7日商談和解並達成協議
    ，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願以440萬
    元清償，並援引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及提出兩造間自112年6
    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及和解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03至2
    45、253、254頁）。就此，被上訴人雖不否認兩造有於112
    年6月7日見面協商，惟否認兩造有達成清償之共識。經查：
　⑴邱千華於本院固證稱：兩造、洪麗雪及我於112年6月7日，在
    咖啡廳洽談，兩造有達成共識，由被上訴人以總額440萬元
    清償，並以建設公司股權350萬元及現金90萬元償還，90萬
    元部分則無息每月給付1萬元，當時未簽署任何文件，事後
    請律師擬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覺得系爭和
    解書第3、4點要假扣押上訴人在國泰壽險公司的薪資，很丟
    臉，不想簽，後來上訴人又接到被上訴人提出的刑事告訴狀
    ，兩造才沒有簽立成功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惟
    參酌被上訴人於同年月3日之Line訊息中猶對上訴人表示：
    「是黃裕仁欠你錢，不是我欠你的錢，我也被黃裕仁跳票，
    被他欠錢。我跟你一樣都是受害者，我們共同找他，本來就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97頁），佐以邱千
    華於本院另證稱：我當時就跟被上訴人說他有向上訴人借款
    ，但被上訴人一直說是他幫黃裕仁向上訴人借的等語（見本
    院卷第179頁），且陪同被上訴人到咖啡廳協商之證人洪麗
    雪於本院亦證稱：上訴人找人到被上訴人公司威脅，被上訴
    人害怕，要我陪同她出面與上訴人在咖啡廳商談，上訴人當
    時叫被上訴人給現金90萬元及投資地產公司的350萬元讓給
    上訴人，被上訴人沒有答應，因為錢不是被上訴人拿去使用
    ，當天也沒有相約要去寫和解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4
    頁）。顯見被上訴人始終堅決否認其為借款人，衡情被上訴
    人於咖啡廳突然改變態度，轉向上訴人承認其為借款人之可
    能性不高，則上訴人援引邱千華之證詞佐證兩造於商談時，
    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云云，尚難憑信。
　⑵再檢視上訴人於兩造協商前，其委由律師草擬之協議書內容
    載明：「立協議書人因甲方（即被上訴人）介紹第三人黃裕
    仁向乙方（即上訴人）貸款47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51
    頁），對照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和解書則記載：「因乙方（
    即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向甲方無息借款470萬元…並提
    供以黃裕仁為發票人之支票供擔保」等語（見本院卷第253
    頁），足認兩造所提出之償還版本中，有關借款人究為何人
    乙節，存有明顯歧異。且從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ne
    訊息內容觀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系爭和解書之第3、4
    、5點刪除（見本院卷第211、233頁），既未獲上訴人同意
    ，兩造嗣未簽署系爭和解書，此為兩造所不爭。而衡以當事
    人於商討和解過程中，互為讓步為常態，然兩造既未簽署系
    爭和解書，系爭和解書之內容即不得拘束兩造，上訴人事後
    自不得再執系爭和解書之部分內容（即和解書前言載明被上
    訴人為借款人部分），佐證被上訴人已自承其為借款人之事
    實。
　8.綜上，本件由兩造自112年2月27日至3月2日之Line對話內容
    ，可認上訴人知悉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且被上訴人
    於系爭書信中僅表示係以其信用作為借款之擔保，並未承認
    其為借款人，另邱千華之證詞前後不一並與常情有悖，無從
    逕信，且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不得僅以部分和解書之
    內容認定被上訴人已自認為借款人。是本件依上訴人之舉證
    ，無從證明被上訴人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其先位依消費借
    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自無理由
    。
　㈡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
    存在：
　1.按債務承擔，不論為免責的債務承擔或約定之併存的債務承
    擔 (重疊的債務承擔) ，均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
    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苟無該承擔債務之合致意
    思表示，縱第三人基於其他原因，須對債權人為給付，自非
    屬於債務承擔（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71號、86年度
    台上字第2700號裁判意旨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取回，並以執票人及債
    權人身分向銀行提示，佐以被上訴人於原法院陳稱其向上訴
    人取回系爭支票，是為了有法律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
    足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之意思云云。惟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
    爭借款，始取回系爭支票，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經
    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所示，被上訴人雖於112年4月16日
    ，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惟在欠缺其他證據佐證情況下，
    尚難遽以該事實即可推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
    思表示。再被上訴人就其為何取回系爭支票乙節，於原法院
    固陳稱：這樣才有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
    第163頁），惟對照其於同日亦陳稱：一開始是上訴人拿到
    支票後存入自己陽信銀行帳戶中，4月間，黃裕仁向兩造說
    付不出來，兩造協商後，由上訴人提出其向銀行收回，由被
    上訴人存入自己帳戶中，被上訴人認為是自己介紹上訴人與
    黃裕仁認識，有道義責任向黃裕仁要錢，所以協助上訴人向
    黃裕仁討回欠款，請黃裕仁分別向兩造還錢等語（見原審卷
    第163頁），可見被上訴人所述其「有理由」向黃裕仁要錢
    ，應指其有正當理由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索債，並無為黃裕
    仁承擔債務之意。
　3.參酌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0日之Line對話內容，被上
    訴人取回系爭支票後，於屆期前，仍傳送「他就是跟我們借
    錢的黃裕仁」等語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2頁）；另於同
    年5月7日再傳送：「因為我介紹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錢，也
    造成我的困擾，現在也擔心害怕我自己本身借給他的錢也拿
    不回來…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
    對你付出誠意…假如不滿意，你自己再去找黃裕仁處理…」等
    語之Line訊息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9頁），均足認被上
    訴人僅為履行其作為介紹人之道義責任，而願意對債權人即
    上訴人為部分給付，且仍保留上訴人對黃裕仁索討債務之權
    利，並未有移轉承擔該債務之意思，依上說明，自非屬債務
    承擔。是本件上訴人之上開舉證，亦無從證明兩造間就系爭
    借款，有成立債務承擔之契約，其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先、
    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47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
    ，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曾鴻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宥鈞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裕仁簽發之支票（即系爭支票，見原審卷第181頁）     編號 發票人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面額 (新臺幣) 01 黃裕仁 112年5月3日 QA0000000 500萬元 

附表二：兩造之Line訊息內容   編號  日　　　期 　內　　　　　　　　　　　　　　　　容 01 112年2月27日 （原審卷第77頁） 被上訴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 　　　　　兩個月利息3分OK嗎？ 上訴人：多少 被上訴人：一樣500 上訴人：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 　　　　知道你朋友OK嗎 被上訴人：我問一下 被上訴人：他問什麼時候可以匯呢？ 上訴人：如果要的話星期五 被上訴人：禮拜五可以滙的意思嗎？ 02 112年2月28日 （原審卷第79、81頁） 上訴人：星期五可以滙 被上訴人：我再跟他說 被上訴人：你大概幾點？我先一併跟他講 上訴人：1點 被上訴人：那到他那邊不就大概兩點 被上訴人：我朋友說OK那可以的話看可不可以 　　　　　早一點比較不會那麼趕 被上訴人：所以你直接一樣內扣滙470萬就好 上訴人：我12點去弄他應該一點就會收到了 03 112年3月2日 （原審卷第83至89頁） 被上訴人：（傳送系爭支票照片） 被上訴人：（傳送被上訴人帳戶存摺封面照 　　　　　 片） 被上訴人：紅姐，明天滙到我這個國泰世華帳 　　　　　戶就可以了 上訴人：（回覆被上訴人帳戶照片）這個是匯 　　　　 款100嗎 被上訴人：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 　　　　　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 　　　　　的部分我再匯給他 被上訴人：所以你這邊一樣就是直接匯470萬 　　　　　過來就好了 上訴人：了解 被上訴人：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 　　　　　國泰對國泰比較快 上訴人：我懂 被上訴人：那假如有什麼臨時狀況的話，我來 　　　　　處理比較快不用再透過第三方 被上訴人：他是想怕上次這種情形 04 112年5月7日 （原審卷第149、273至277頁） 被上訴人：「…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就上次跟你提到的那個方式、我現在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我在蔣董那邊投資、用這筆錢處理完畢、連我未來比較大的收入可以支付未來的負債、我都願意轉讓給你、償還黃裕仁跟你借的這一筆資金、這是我可以幫黃裕仁償還的最大能力了...就把這一筆黃裕仁跟你借款的470萬元就這樣道義上處理完畢...」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6號
上  訴  人  陳麗紅  
訴訟代理人  謝佳蓁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蘋婉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129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3日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47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經伊應允而於同日如數匯款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下稱被上訴人帳戶），被上訴人並交付訴外人黃裕仁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伊作為擔保，詎被上訴人嗣竟藉口黃裕仁始係借款人為由拒絕清償。又縱認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6日向伊取回系爭支票時，已表示願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仍應負清償之責。爰先位依民法第474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300條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求：伊曾於111年間介紹黃裕仁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黃裕仁已如期還款，系爭借款已是第二次介紹，上訴人知悉實際借款人係黃裕仁，伊僅代黃裕仁收受系爭借款，伊與上訴人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又黃裕仁拒不還款後，伊雖曾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爭借款，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及備位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16至32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元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15頁）。
　2.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將上訴人所匯之470萬元，連同其所有之76萬元合計546萬元，一併匯至黃裕仁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93、227、267頁）。
　3.被上訴人有轉交系爭支票1紙予上訴人，用以擔保上訴人出借之470萬元（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4.上訴人收受系爭支票後，先存入其在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下稱上訴人帳戶）託收，嗣於屆期前，向陽信銀行取回，並於112年4月16日將之交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7日，將系爭支票存入其支票帳戶，於112年5月3日經提示付款遭退票（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5.不論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兩造之間，或上訴人與黃裕仁之間，兩造均同意系爭借款之清償日為112年5月3日。
　6.兩造間曾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77至91頁）。該對話內容中提及之朋友即為黃裕仁。
　7.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2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0建號建物，共同設定擔保債權854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同日，又以上開房屋，共同設定擔保債權1,067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見原審卷第17、18頁）。
　8.兩造於112年6月6至9日間，有如上證1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203、207至245頁）。
　9.被上訴人曾委託他人書寫並親自簽名如上證2所示之書信（下稱系爭書信）予黃裕仁（見本院卷第247、249頁）。
　10.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12日向臺南市○○區○○○○○○○000○○○○○○000號），調解結果未成立，如聲請調解筆錄所載（見民調卷第5頁）。
　11.上訴人於111年12月20日匯款470萬元入林瑄萱（即黃裕仁配偶）設在第一銀行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見原審卷第63頁）。屆期後，被上訴人有轉交黃裕仁或林瑄萱開立之支票清償上訴人500萬元。
　12.兩造於111年12月18至20日有如被證1所示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53至61頁）。
　13.被上訴人與黃裕仁於111年12月19、20日、112年3月3日，有如被證2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65至75頁）。
　14.兩造有如原證5至10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131至149、273至321頁）。
　15.被上訴人曾對上訴人及訴外人王鍵堯、林世安、蘇漢文、陳大賢提起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7月19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838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259至262頁）。
　㈡兩造之爭執事項：
　1.先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與上訴人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2.備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表示願承擔黃裕仁向上訴人借貸之470萬元債務，而與上訴人間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存在？
　3.上訴人先位依消費借貸、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1.按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貸，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亦為民法第474條第1項所明定。是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又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其借款未還，惟為被上訴人執前詞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消費借貸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2.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所示，上訴人固有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至系爭被上訴人帳戶，並有陽信銀行匯款收執聯為憑（見原審卷第15頁）。惟衡以一般人匯款之原因多端，可能是借款或代收款等不一而足，而被上訴人辯稱其係為黃裕仁代收系爭借款，佐以被上訴人收受上訴人之匯款後，同日隨即將之轉匯給黃裕仁，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並有國泰世華銀行存款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3頁），堪認被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自無從逕依上訴人有將系爭借款匯入被上訴人帳戶之事實，即認兩造間有借貸之合意。
　3.參酌上訴人於匯款前，兩造於112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2日間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6所示，觀諸被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向上訴人表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兩個月利息3分OK嗎？」，上訴人回稱：「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知道你朋友OK嗎」等語（見原審卷第77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款人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且由兩造之對話脈絡觀察，被上訴人均居中聯絡、詢問其朋友何時要錢，上訴人何時可以匯款，益證上訴人知悉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之朋友，而非被上訴人本人甚明。另被上訴人於匯款前1日，曾傳送系爭支票照片予上訴人，並向上訴人陳稱：「剛拿給我」等語（即附表一編號3，見原審卷第83頁），而系爭支票之發票人記載為「黃裕仁」，嗣被上訴人傳送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供上訴人匯款，上訴人提出疑義，被上訴人則回稱：「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的部分我再匯給他」、「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國泰對國泰比較快」等語（見原審卷第87、89頁），顯見上訴人亦知悉借款人是「黃裕仁」，僅將系爭借款匯至被上訴人帳戶，再由被上訴人連同其借給黃裕仁之款項，一併由被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帳戶匯至黃裕仁之國泰世華帳戶。準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之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云云，核與上開客觀事證不符，難認可採。
　4.上訴人雖另主張其不知悉所謂「化妝品朋友」即為黃裕仁，無從與黃裕仁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傳送予上訴人之系爭支票其發票人載明為黃裕仁乙情，業如前述，顯見上訴人已知悉或可得知悉借款人即為黃裕仁。且縱使上訴人不知黃裕仁為借款人，因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款人為其友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仍無從以此反推被上訴人即為借款人，是上訴人執此主張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尚非可採。
　5.上訴人雖又提出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書信（見本院卷第247、249頁），並據此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已自承以其自身之信用向上訴人借款云云。查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固載明：「當初因為我信任你（即黃裕仁），幫你用我的名義和信用去跟『朋友』調借現金」、「這些債務我是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記得先趕快處理即將到的票款，私自匯到我的帳戶來或跟我聯絡」等語（見本院卷第247頁），惟被上訴人並未表明上開所稱之「朋友」係指上訴人，亦難認該書信中所稱借款即為系爭借款，況被上訴人所稱「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等語，依其文義，僅是上訴人「以信用擔保，幫黃裕仁借錢」，無從逕解為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再細繹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載明：「請你務必主動跟我聯絡，先處理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這很緊急，你也知道他們背後身分背景，你卻讓我獨自面對他們的施壓跟逼迫，我快招架不住了，那5/3、5/4的票期快到了，請你趕快出來，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的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由被上訴人促請黃裕仁「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的債務」等語，益證黃裕仁始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是上訴人持系爭書信主張被上訴人已自承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云云，亦非可採。
　6.上訴人雖另提出證人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佐證其主張被上訴人為借款人乙節為真。惟觀諸邱千華於本院證稱：「（問：在接聽電話中，有無聽到被上訴人承認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有」、「（問：就你接觸過程中，被上訴人在上海的對話及在咖啡廳均有承認有欠款470萬元，且願意清償？）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均係緊跟在問話者之後之簡短回答，不能排除已受問題（即被上訴人有承認借款？）之污染。反觀邱千華為該等證詞前，其完整之證述為：「上訴人年紀大，手機開擴音，被上訴人一直哭，一直跟上訴人說會負責，會出售賓士車償還給上訴人，又說一直找不到黃裕仁，有拜託人一直找，一直跟上訴人說不好意思，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74頁）。本院審酌邱千華證稱「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時，係依其自由意志、前後連貫之陳述，相較之下，受誘導之可能性較低，可信度極高，故邱千華之證詞既前後不一而有瑕疵，尚無從採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7.上訴人復雖主張兩造嗣於112年6月7日商談和解並達成協議，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願以440萬元清償，並援引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及提出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及和解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03至245、253、254頁）。就此，被上訴人雖不否認兩造有於112年6月7日見面協商，惟否認兩造有達成清償之共識。經查：
　⑴邱千華於本院固證稱：兩造、洪麗雪及我於112年6月7日，在咖啡廳洽談，兩造有達成共識，由被上訴人以總額440萬元清償，並以建設公司股權350萬元及現金90萬元償還，90萬元部分則無息每月給付1萬元，當時未簽署任何文件，事後請律師擬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覺得系爭和解書第3、4點要假扣押上訴人在國泰壽險公司的薪資，很丟臉，不想簽，後來上訴人又接到被上訴人提出的刑事告訴狀，兩造才沒有簽立成功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惟參酌被上訴人於同年月3日之Line訊息中猶對上訴人表示：「是黃裕仁欠你錢，不是我欠你的錢，我也被黃裕仁跳票，被他欠錢。我跟你一樣都是受害者，我們共同找他，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97頁），佐以邱千華於本院另證稱：我當時就跟被上訴人說他有向上訴人借款，但被上訴人一直說是他幫黃裕仁向上訴人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且陪同被上訴人到咖啡廳協商之證人洪麗雪於本院亦證稱：上訴人找人到被上訴人公司威脅，被上訴人害怕，要我陪同她出面與上訴人在咖啡廳商談，上訴人當時叫被上訴人給現金90萬元及投資地產公司的350萬元讓給上訴人，被上訴人沒有答應，因為錢不是被上訴人拿去使用，當天也沒有相約要去寫和解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4頁）。顯見被上訴人始終堅決否認其為借款人，衡情被上訴人於咖啡廳突然改變態度，轉向上訴人承認其為借款人之可能性不高，則上訴人援引邱千華之證詞佐證兩造於商談時，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云云，尚難憑信。
　⑵再檢視上訴人於兩造協商前，其委由律師草擬之協議書內容載明：「立協議書人因甲方（即被上訴人）介紹第三人黃裕仁向乙方（即上訴人）貸款47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51頁），對照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和解書則記載：「因乙方（即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向甲方無息借款470萬元…並提供以黃裕仁為發票人之支票供擔保」等語（見本院卷第253頁），足認兩造所提出之償還版本中，有關借款人究為何人乙節，存有明顯歧異。且從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觀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系爭和解書之第3、4、5點刪除（見本院卷第211、233頁），既未獲上訴人同意，兩造嗣未簽署系爭和解書，此為兩造所不爭。而衡以當事人於商討和解過程中，互為讓步為常態，然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系爭和解書之內容即不得拘束兩造，上訴人事後自不得再執系爭和解書之部分內容（即和解書前言載明被上訴人為借款人部分），佐證被上訴人已自承其為借款人之事實。
　8.綜上，本件由兩造自112年2月27日至3月2日之Line對話內容，可認上訴人知悉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且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僅表示係以其信用作為借款之擔保，並未承認其為借款人，另邱千華之證詞前後不一並與常情有悖，無從逕信，且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不得僅以部分和解書之內容認定被上訴人已自認為借款人。是本件依上訴人之舉證，無從證明被上訴人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其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自無理由。
　㈡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存在：
　1.按債務承擔，不論為免責的債務承擔或約定之併存的債務承擔 (重疊的債務承擔) ，均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苟無該承擔債務之合致意思表示，縱第三人基於其他原因，須對債權人為給付，自非屬於債務承擔（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71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裁判意旨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取回，並以執票人及債權人身分向銀行提示，佐以被上訴人於原法院陳稱其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是為了有法律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之意思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爭借款，始取回系爭支票，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經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所示，被上訴人雖於112年4月16日，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惟在欠缺其他證據佐證情況下，尚難遽以該事實即可推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表示。再被上訴人就其為何取回系爭支票乙節，於原法院固陳稱：這樣才有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63頁），惟對照其於同日亦陳稱：一開始是上訴人拿到支票後存入自己陽信銀行帳戶中，4月間，黃裕仁向兩造說付不出來，兩造協商後，由上訴人提出其向銀行收回，由被上訴人存入自己帳戶中，被上訴人認為是自己介紹上訴人與黃裕仁認識，有道義責任向黃裕仁要錢，所以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討回欠款，請黃裕仁分別向兩造還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63頁），可見被上訴人所述其「有理由」向黃裕仁要錢，應指其有正當理由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索債，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
　3.參酌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0日之Line對話內容，被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後，於屆期前，仍傳送「他就是跟我們借錢的黃裕仁」等語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2頁）；另於同年5月7日再傳送：「因為我介紹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錢，也造成我的困擾，現在也擔心害怕我自己本身借給他的錢也拿不回來…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假如不滿意，你自己再去找黃裕仁處理…」等語之Line訊息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9頁），均足認被上訴人僅為履行其作為介紹人之道義責任，而願意對債權人即上訴人為部分給付，且仍保留上訴人對黃裕仁索討債務之權利，並未有移轉承擔該債務之意思，依上說明，自非屬債務承擔。是本件上訴人之上開舉證，亦無從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成立債務承擔之契約，其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先、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47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曾鴻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宥鈞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裕仁簽發之支票（即系爭支票，見原審卷第181頁）

		


		


		


		




		編號

		發票人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面額
(新臺幣)



		01

		黃裕仁

		112年5月3日

		QA0000000

		500萬元









		附表二：兩造之Line訊息內容

		


		




		編號

		 日　　　期

		　內　　　　　　　　　　　　　　　　容



		01

		112年2月27日
（原審卷第77頁）

		被上訴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
　　　　　兩個月利息3分OK嗎？
上訴人：多少
被上訴人：一樣500
上訴人：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
　　　　知道你朋友OK嗎
被上訴人：我問一下
被上訴人：他問什麼時候可以匯呢？
上訴人：如果要的話星期五
被上訴人：禮拜五可以滙的意思嗎？



		02

		112年2月28日
（原審卷第79、81頁）

		上訴人：星期五可以滙
被上訴人：我再跟他說
被上訴人：你大概幾點？我先一併跟他講
上訴人：1點
被上訴人：那到他那邊不就大概兩點
被上訴人：我朋友說OK那可以的話看可不可以
　　　　　早一點比較不會那麼趕
被上訴人：所以你直接一樣內扣滙470萬就好
上訴人：我12點去弄他應該一點就會收到了



		03

		112年3月2日
（原審卷第83至89頁）

		被上訴人：（傳送系爭支票照片）
被上訴人：（傳送被上訴人帳戶存摺封面照
　　　　　 片）
被上訴人：紅姐，明天滙到我這個國泰世華帳
　　　　　戶就可以了
上訴人：（回覆被上訴人帳戶照片）這個是匯
　　　　 款100嗎
被上訴人：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
　　　　　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
　　　　　的部分我再匯給他
被上訴人：所以你這邊一樣就是直接匯470萬
　　　　　過來就好了
上訴人：了解
被上訴人：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
　　　　　國泰對國泰比較快
上訴人：我懂
被上訴人：那假如有什麼臨時狀況的話，我來
　　　　　處理比較快不用再透過第三方
被上訴人：他是想怕上次這種情形



		04

		112年5月7日
（原審卷第149、273至277頁）

		被上訴人：「…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就上次跟你提到的那個方式、我現在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我在蔣董那邊投資、用這筆錢處理完畢、連我未來比較大的收入可以支付未來的負債、我都願意轉讓給你、償還黃裕仁跟你借的這一筆資金、這是我可以幫黃裕仁償還的最大能力了...就把這一筆黃裕仁跟你借款的470萬元就這樣道義上處理完畢...」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6號
上  訴  人  陳麗紅  
訴訟代理人  謝佳蓁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蘋婉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129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3日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47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經伊應允而於同日如數匯款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下稱被上訴人帳戶），被上訴人並交付訴外人黃裕仁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伊作為擔保，詎被上訴人嗣竟藉口黃裕仁始係借款人為由拒絕清償。又縱認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6日向伊取回系爭支票時，已表示願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仍應負清償之責。爰先位依民法第474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300條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求：伊曾於111年間介紹黃裕仁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黃裕仁已如期還款，系爭借款已是第二次介紹，上訴人知悉實際借款人係黃裕仁，伊僅代黃裕仁收受系爭借款，伊與上訴人間並無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又黃裕仁拒不還款後，伊雖曾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爭借款，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及備位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16至32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元至被上訴人在國泰世華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15頁）。
　2.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將上訴人所匯之470萬元，連同其所有之76萬元合計546萬元，一併匯至黃裕仁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見原審卷第93、227、267頁）。
　3.被上訴人有轉交系爭支票1紙予上訴人，用以擔保上訴人出借之470萬元（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4.上訴人收受系爭支票後，先存入其在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下稱上訴人帳戶）託收，嗣於屆期前，向陽信銀行取回，並於112年4月16日將之交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17日，將系爭支票存入其支票帳戶，於112年5月3日經提示付款遭退票（見原審卷第181、226至227頁）。
　5.不論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兩造之間，或上訴人與黃裕仁之間，兩造均同意系爭借款之清償日為112年5月3日。
　6.兩造間曾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77至91頁）。該對話內容中提及之朋友即為黃裕仁。
　7.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2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0建號建物，共同設定擔保債權854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同日，又以上開房屋，共同設定擔保債權1,067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星展銀行（見原審卷第17、18頁）。
　8.兩造於112年6月6至9日間，有如上證1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203、207至245頁）。
　9.被上訴人曾委託他人書寫並親自簽名如上證2所示之書信（下稱系爭書信）予黃裕仁（見本院卷第247、249頁）。
　10.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12日向臺南市○○區○○○○○○○000○○○○○○000號），調解結果未成立，如聲請調解筆錄所載（見民調卷第5頁）。
　11.上訴人於111年12月20日匯款470萬元入林瑄萱（即黃裕仁配偶）設在第一銀行之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見原審卷第63頁）。屆期後，被上訴人有轉交黃裕仁或林瑄萱開立之支票清償上訴人500萬元。
　12.兩造於111年12月18至20日有如被證1所示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53至61頁）。
　13.被上訴人與黃裕仁於111年12月19、20日、112年3月3日，有如被證2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65至75頁）。
　14.兩造有如原證5至10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131至149、273至321頁）。
　15.被上訴人曾對上訴人及訴外人王鍵堯、林世安、蘇漢文、陳大賢提起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7月19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838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259至262頁）。
　㈡兩造之爭執事項：
　1.先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與上訴人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2.備位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是否有向上訴人表示願承擔黃裕仁向上訴人借貸之470萬元債務，而與上訴人間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存在？
　3.上訴人先位依消費借貸、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
　1.按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貸，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亦為民法第474條第1項所明定。是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又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其借款未還，惟為被上訴人執前詞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消費借貸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
　2.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所示，上訴人固有於112年3月3日匯款470萬至系爭被上訴人帳戶，並有陽信銀行匯款收執聯為憑（見原審卷第15頁）。惟衡以一般人匯款之原因多端，可能是借款或代收款等不一而足，而被上訴人辯稱其係為黃裕仁代收系爭借款，佐以被上訴人收受上訴人之匯款後，同日隨即將之轉匯給黃裕仁，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並有國泰世華銀行存款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3頁），堪認被上訴人上開所辯非虛，自無從逕依上訴人有將系爭借款匯入被上訴人帳戶之事實，即認兩造間有借貸之合意。
　3.參酌上訴人於匯款前，兩造於112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2日間有如附表二所示之Line對話內容，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6所示，觀諸被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向上訴人表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兩個月利息3分OK嗎？」，上訴人回稱：「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知道你朋友OK嗎」等語（見原審卷第77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款人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且由兩造之對話脈絡觀察，被上訴人均居中聯絡、詢問其朋友何時要錢，上訴人何時可以匯款，益證上訴人知悉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之朋友，而非被上訴人本人甚明。另被上訴人於匯款前1日，曾傳送系爭支票照片予上訴人，並向上訴人陳稱：「剛拿給我」等語（即附表一編號3，見原審卷第83頁），而系爭支票之發票人記載為「黃裕仁」，嗣被上訴人傳送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供上訴人匯款，上訴人提出疑義，被上訴人則回稱：「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的部分我再匯給他」、「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國泰對國泰比較快」等語（見原審卷第87、89頁），顯見上訴人亦知悉借款人是「黃裕仁」，僅將系爭借款匯至被上訴人帳戶，再由被上訴人連同其借給黃裕仁之款項，一併由被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帳戶匯至黃裕仁之國泰世華帳戶。準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借款之借款人為被上訴人云云，核與上開客觀事證不符，難認可採。
　4.上訴人雖另主張其不知悉所謂「化妝品朋友」即為黃裕仁，無從與黃裕仁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傳送予上訴人之系爭支票其發票人載明為黃裕仁乙情，業如前述，顯見上訴人已知悉或可得知悉借款人即為黃裕仁。且縱使上訴人不知黃裕仁為借款人，因被上訴人已明確向上訴人表示借款人為其友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仍無從以此反推被上訴人即為借款人，是上訴人執此主張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尚非可採。
　5.上訴人雖又提出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性之系爭書信（見本院卷第247、249頁），並據此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已自承以其自身之信用向上訴人借款云云。查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固載明：「當初因為我信任你（即黃裕仁），幫你用我的名義和信用去跟『朋友』調借現金」、「這些債務我是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記得先趕快處理即將到的票款，私自匯到我的帳戶來或跟我聯絡」等語（見本院卷第247頁），惟被上訴人並未表明上開所稱之「朋友」係指上訴人，亦難認該書信中所稱借款即為系爭借款，況被上訴人所稱「用我的信用去擔保幫你籌借」等語，依其文義，僅是上訴人「以信用擔保，幫黃裕仁借錢」，無從逕解為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再細繹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載明：「請你務必主動跟我聯絡，先處理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這很緊急，你也知道他們背後身分背景，你卻讓我獨自面對他們的施壓跟逼迫，我快招架不住了，那5/3、5/4的票期快到了，請你趕快出來，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的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由被上訴人促請黃裕仁「把現有的現金拿出來清償解（決）他們（紅姐的500萬和春董的300萬）的債務」等語，益證黃裕仁始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是上訴人持系爭書信主張被上訴人已自承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存在云云，亦非可採。
　6.上訴人雖另提出證人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佐證其主張被上訴人為借款人乙節為真。惟觀諸邱千華於本院證稱：「（問：在接聽電話中，有無聽到被上訴人承認有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有」、「（問：就你接觸過程中，被上訴人在上海的對話及在咖啡廳均有承認有欠款470萬元，且願意清償？）對」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均係緊跟在問話者之後之簡短回答，不能排除已受問題（即被上訴人有承認借款？）之污染。反觀邱千華為該等證詞前，其完整之證述為：「上訴人年紀大，手機開擴音，被上訴人一直哭，一直跟上訴人說會負責，會出售賓士車償還給上訴人，又說一直找不到黃裕仁，有拜託人一直找，一直跟上訴人說不好意思，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74頁）。本院審酌邱千華證稱「因為黃裕仁跟上訴人借款」等語時，係依其自由意志、前後連貫之陳述，相較之下，受誘導之可能性較低，可信度極高，故邱千華之證詞既前後不一而有瑕疵，尚無從採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7.上訴人復雖主張兩造嗣於112年6月7日商談和解並達成協議，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向上訴人借款470萬元，而願以440萬元清償，並援引邱千華於本院之證詞及提出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及和解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03至245、253、254頁）。就此，被上訴人雖不否認兩造有於112年6月7日見面協商，惟否認兩造有達成清償之共識。經查：
　⑴邱千華於本院固證稱：兩造、洪麗雪及我於112年6月7日，在咖啡廳洽談，兩造有達成共識，由被上訴人以總額440萬元清償，並以建設公司股權350萬元及現金90萬元償還，90萬元部分則無息每月給付1萬元，當時未簽署任何文件，事後請律師擬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覺得系爭和解書第3、4點要假扣押上訴人在國泰壽險公司的薪資，很丟臉，不想簽，後來上訴人又接到被上訴人提出的刑事告訴狀，兩造才沒有簽立成功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惟參酌被上訴人於同年月3日之Line訊息中猶對上訴人表示：「是黃裕仁欠你錢，不是我欠你的錢，我也被黃裕仁跳票，被他欠錢。我跟你一樣都是受害者，我們共同找他，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97頁），佐以邱千華於本院另證稱：我當時就跟被上訴人說他有向上訴人借款，但被上訴人一直說是他幫黃裕仁向上訴人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且陪同被上訴人到咖啡廳協商之證人洪麗雪於本院亦證稱：上訴人找人到被上訴人公司威脅，被上訴人害怕，要我陪同她出面與上訴人在咖啡廳商談，上訴人當時叫被上訴人給現金90萬元及投資地產公司的350萬元讓給上訴人，被上訴人沒有答應，因為錢不是被上訴人拿去使用，當天也沒有相約要去寫和解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4頁）。顯見被上訴人始終堅決否認其為借款人，衡情被上訴人於咖啡廳突然改變態度，轉向上訴人承認其為借款人之可能性不高，則上訴人援引邱千華之證詞佐證兩造於商談時，被上訴人已自承為借款人云云，尚難憑信。
　⑵再檢視上訴人於兩造協商前，其委由律師草擬之協議書內容載明：「立協議書人因甲方（即被上訴人）介紹第三人黃裕仁向乙方（即上訴人）貸款47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51頁），對照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和解書則記載：「因乙方（即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向甲方無息借款470萬元…並提供以黃裕仁為發票人之支票供擔保」等語（見本院卷第253頁），足認兩造所提出之償還版本中，有關借款人究為何人乙節，存有明顯歧異。且從兩造間自112年6月6至9日之Line訊息內容觀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系爭和解書之第3、4、5點刪除（見本院卷第211、233頁），既未獲上訴人同意，兩造嗣未簽署系爭和解書，此為兩造所不爭。而衡以當事人於商討和解過程中，互為讓步為常態，然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系爭和解書之內容即不得拘束兩造，上訴人事後自不得再執系爭和解書之部分內容（即和解書前言載明被上訴人為借款人部分），佐證被上訴人已自承其為借款人之事實。
　8.綜上，本件由兩造自112年2月27日至3月2日之Line對話內容，可認上訴人知悉黃裕仁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且被上訴人於系爭書信中僅表示係以其信用作為借款之擔保，並未承認其為借款人，另邱千華之證詞前後不一並與常情有悖，無從逕信，且兩造既未簽署系爭和解書，不得僅以部分和解書之內容認定被上訴人已自認為借款人。是本件依上訴人之舉證，無從證明被上訴人為系爭借款之借款人，其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自無理由。
　㈡上訴人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存在：
　1.按債務承擔，不論為免責的債務承擔或約定之併存的債務承擔 (重疊的債務承擔) ，均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苟無該承擔債務之合致意思表示，縱第三人基於其他原因，須對債權人為給付，自非屬於債務承擔（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71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裁判意旨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支票取回，並以執票人及債權人身分向銀行提示，佐以被上訴人於原法院陳稱其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是為了有法律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足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系爭借款債務之意思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係為代理上訴人向黃裕仁追償系爭借款，始取回系爭支票，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經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所示，被上訴人雖於112年4月16日，向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惟在欠缺其他證據佐證情況下，尚難遽以該事實即可推認被上訴人有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思表示。再被上訴人就其為何取回系爭支票乙節，於原法院固陳稱：這樣才有理由向黃裕仁要5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63頁），惟對照其於同日亦陳稱：一開始是上訴人拿到支票後存入自己陽信銀行帳戶中，4月間，黃裕仁向兩造說付不出來，兩造協商後，由上訴人提出其向銀行收回，由被上訴人存入自己帳戶中，被上訴人認為是自己介紹上訴人與黃裕仁認識，有道義責任向黃裕仁要錢，所以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討回欠款，請黃裕仁分別向兩造還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63頁），可見被上訴人所述其「有理由」向黃裕仁要錢，應指其有正當理由協助上訴人向黃裕仁索債，並無為黃裕仁承擔債務之意。
　3.參酌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0日之Line對話內容，被上訴人取回系爭支票後，於屆期前，仍傳送「他就是跟我們借錢的黃裕仁」等語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2頁）；另於同年5月7日再傳送：「因為我介紹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錢，也造成我的困擾，現在也擔心害怕我自己本身借給他的錢也拿不回來…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假如不滿意，你自己再去找黃裕仁處理…」等語之Line訊息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49頁），均足認被上訴人僅為履行其作為介紹人之道義責任，而願意對債權人即上訴人為部分給付，且仍保留上訴人對黃裕仁索討債務之權利，並未有移轉承擔該債務之意思，依上說明，自非屬債務承擔。是本件上訴人之上開舉證，亦無從證明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有成立債務承擔之契約，其備位依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70萬元本息，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先、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47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曾鴻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葉宥鈞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裕仁簽發之支票（即系爭支票，見原審卷第181頁）     編號 發票人 票據日期 支票號碼 面額 (新臺幣) 01 黃裕仁 112年5月3日 QA0000000 500萬元 

附表二：兩造之Line訊息內容   編號  日　　　期 　內　　　　　　　　　　　　　　　　容 01 112年2月27日 （原審卷第77頁） 被上訴人：上次化妝品那個朋友說一樣跟你調 　　　　　兩個月利息3分OK嗎？ 上訴人：多少 被上訴人：一樣500 上訴人：可是要星期五我的錢才會進來，我不 　　　　知道你朋友OK嗎 被上訴人：我問一下 被上訴人：他問什麼時候可以匯呢？ 上訴人：如果要的話星期五 被上訴人：禮拜五可以滙的意思嗎？ 02 112年2月28日 （原審卷第79、81頁） 上訴人：星期五可以滙 被上訴人：我再跟他說 被上訴人：你大概幾點？我先一併跟他講 上訴人：1點 被上訴人：那到他那邊不就大概兩點 被上訴人：我朋友說OK那可以的話看可不可以 　　　　　早一點比較不會那麼趕 被上訴人：所以你直接一樣內扣滙470萬就好 上訴人：我12點去弄他應該一點就會收到了 03 112年3月2日 （原審卷第83至89頁） 被上訴人：（傳送系爭支票照片） 被上訴人：（傳送被上訴人帳戶存摺封面照 　　　　　 片） 被上訴人：紅姐，明天滙到我這個國泰世華帳 　　　　　戶就可以了 上訴人：（回覆被上訴人帳戶照片）這個是匯 　　　　 款100嗎 被上訴人：不是就你要給他的金額470萬我從 　　　　　我這邊再扣掉他今天調的130其餘 　　　　　的部分我再匯給他 被上訴人：所以你這邊一樣就是直接匯470萬 　　　　　過來就好了 上訴人：了解 被上訴人：因為我要直接轉到他的國泰世華去 　　　　　國泰對國泰比較快 上訴人：我懂 被上訴人：那假如有什麼臨時狀況的話，我來 　　　　　處理比較快不用再透過第三方 被上訴人：他是想怕上次這種情形 04 112年5月7日 （原審卷第149、273至277頁） 被上訴人：「…而且黃裕仁跟你借這一筆借款資金我是在道義上對你付出誠意、就上次跟你提到的那個方式、我現在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我在蔣董那邊投資、用這筆錢處理完畢、連我未來比較大的收入可以支付未來的負債、我都願意轉讓給你、償還黃裕仁跟你借的這一筆資金、這是我可以幫黃裕仁償還的最大能力了...就把這一筆黃裕仁跟你借款的470萬元就這樣道義上處理完畢...」 

　　　　　　　　　　　　


